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债是按照合同约定或依照法律规定，在当事人之间产生的特

定的权利和义务关系。（2）债权与物权的区别债权与物权都

是与财产有密切联系的法律关系，但它们却有着明显的不同

。1）债权与物权的主体不同债权的权利主体和义务主体都是

特定的，是对人权；物权的权利主体是特定的，义务主体则

为不特定的，是对世权。2）债权与物权的内容不同债权的实

现需要义务主体的积极行为的协助，是相对权；物权的实现

则不需要他人的协助，是绝对权。3）债权与物权的客体不同

债权的客体可以是物、行为和智力成果；物权的客体则只能

是物。（3）债的发生根据根据我国《民法通则》以及相关的

法律规范的规定，能够引起债的发生的法律事实，即债的发

生根据，主要有以下几种：1）合同合同，是指民事主体之间

关于设立、变更和终止民事关系的协议。合同是引起债权债

务关系发生的最主要、最普遍的根据。2）侵权行为侵权行为

，是指行为人不法侵害他人的财产权或人身权的行为。3）不

当得利不当得利，是指没有法律或合同根据，有损于他人而

取得的利益。它可能表现为得利人财产的增加，致使他人不

应减少的财产减少了；也可能表现为得利人应支付的费用没

有支付，致使他人应当增加的财产没有增加。不当得利一旦

发生，不当得利人负有返还的义务。因而，这是一种债权债

务关系。4）无因管理无因管理，是指既未受人之托，也不负

有法律规定的义务，而是自觉为他人管理事务的行为。无因



管理行为一经发生，便会在管理人和其事务被管理人之间产

生债权债务关系，其事务被管理者负有赔偿管理者在管理过

程中所支付的合理的费用及直接损失的义务。5）债的其他发

生根据债的发生根据除前述几种外，遗赠、扶养、发现埋藏

物等，也是债的发生根据。（4）债的消灭债因以下事实而消

灭：1）债因履行而消灭债务人履行了债务，债权人的利益得

到了实现，当事人间设立债的目的已达到，债的关系也就自

然消灭了。2）债因抵消而消灭抵消，是指同类已到履行期限

的对等债务，因当事人相互抵充其债务而同时消灭。用抵消

方法消灭债务应符合下列的条件：必须是对等债务；必须是

同一种类的给付之债；同类的对等之债都已到履行期限。3）

债因提存而消灭提存，是指债权人无正当理由拒绝接受履行

或其下落不明，或数人就同一债权主张权利，债权人一时无

法确定，致使债务人一时难以履行债务，经公证机关证明或

人民法院的裁决，债务人可以将履行的标的物提交有关部门

保存的行为。提存是债务履行的一种方式。如果超过法律规

定的期限，债权人仍不领取提存标的物的，应收归国库所有

。4）债因混同而消灭混同，是指某一具体之债的债权人和债

务人合为一体。如两个相互订有合同的企业合并，则产生混

同的法律效果。5）债因免除而消灭免除，是指债权人放弃债

权，从而免除债务人所承担的义务。债务人的债务一经债权

人解除，债的关系自行解除。6）债因当事人死亡而解除债因

当事人死亡而解除，仅指具有人身性质的合同之债，因为人

身关系是不可继承和转让的，所以，凡属委托合同的受托人

、出版合同的约稿人等死亡时，其所签订的合同也随之终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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